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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編號：97-5 
一、計畫名稱 創意領導活力發展計畫 

二、計畫目標 

1. 舉辦領袖人才培訓研習營，以加強學生自主管理、幹部之人際溝通、組織領導、服務奉

獻及發明創新能力，健全學生組織發展。 

2. 輔導學生社團承辦校內外活動，以具體目標引導領導實務學習。 

3. 推動學生社團公共服務，體認對社區、社會及國家的關懷與責任。 

4. 擴大藝術類社團規模，鼓勵學生參與培訓，配合校內外活動進行公開展演及觀摩。 

5. 設立社團專用教室，減少教學干擾。 

6. 透由多元的體驗活動，增進學生對生命多元的認識與經驗，進而能積極，充滿活力

的生活、並能適時表現服務利他的行為舉止。 
工作項目 辦理處室 實施對象 辦理時程 

1. 推展領袖人才培

訓活動 
學務處 

班聯會、社長、班長等

領導幹部 
97 年~99 年 

2. 輔導承辦校內外

活動 
學務處 班聯會及各社團 

97 年~99 年 

3. 推動社團公共服

務 
學務處 全校 

97 年~99 年 

4. 推展各藝術類類

社團研習及培訓

活動 

學務處 管樂社、國樂社…社團 
97 年~99 年 

5. 推展社團公開展

演活動 
學務處 

管樂社、國樂社、熱音社、熱

舞社…社團 

97 年~99 年 

三、工作內涵 

6. 幸福人生多元體

驗輔導活動 
輔導室 全校 97 年~99 年 

期程 資本門(仟元) 經常門(仟元) 合計(仟元) 

97 學年度 200 315 515
98 學年度 0 687 687
99 學年度 300 284 584

四、經費需求 

總    計 500 1286 1786

五、預期效益 

1. 培養休閒生活樂趣，發展潛在才能，達成終身學習的目標。 

2. 養成負責任、守紀律、關懷照顧弱勢的服務熱誠及相關知能；體會健康的重

要與生命的可貴。 

3. 經由領袖人才培訓，加強領導幹部領導才能與創意，以民主程序及法治精神，

推動社團活動。 

4. 學生參與藝術類社團培訓，並配合校際活動進行學生的音樂演示及觀摩。 

5. 透過幸福人生多元體驗輔導活動，能體會到生命的可貴、時間的有限與眾人

的能力無限，進而能適切規畫個人的生涯，積極的生活與表現服務利他的行

為，及營造溫馨快樂與充滿活力希望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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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 98 學年度 99 學年度 
指標項目 

目標 績效 目標 績效 目標 績效 

       

       
部
定
指
標        

辦理領袖人才培訓研

習營次數 
1 次 2 次 1 次 1 次 70 人  

辦理藝術類社團校內

公演場次 
2 場 2 場 2 場 2 場 2 場  

辦理藝術類社團校外

公演場次 
2 場 0 場 2 場 4 場 2 場  

校
訂
指
標 

辦理幸福人生多元體

驗輔導活動 
1 場 1 場 1 場 3 場 1 場  

註：本計畫大綱得視計畫內容需要增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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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 創意領導活力發展計畫）                    99 會計年度概算表(99 年 8 月至 12 月) 
單位：仟元 

名稱 單位 數量 單價 總價 說明(請說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鐘點費 小時 4 1.6 6.4 99學年度(上)外聘講師鐘點費 

鐘點費 小時 244 0.4 97.6 99學年度(上)研習營助教鐘點費 

差旅費 人 15 5 75 99學年度(上)縣外-講師差旅費 

教育影片 片 1 2 2 99學年度(上)生活教育活動影片欣賞 

保險費 人 100 0.04 4 99學年度(上)辦理-學生保險  

租車費 台 4 3 12
99學年度(上)藝術或康樂性社團參加比賽租車

費 

印刷費 次 1 8 8 99學年度(上)體驗活動材料 

樂器耗材費 式 1 64 64 99學年度(上)樂器耗材費 

業 
務 
費 

小計 269  

   

   
雜 
支 

小計 0  

學生獎勵金 人 25 0.6 15 99學年度(上)藝術或康樂性社團參加
校外比賽之學生獎勵金 

獎 
補 
助 
費 

小計 15  

經常門小計 284  

(二)資本門 

樂器 式 5 60 300 99學年度(上)樂器汰舊換新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300  

99 會計年度總計 
584

 

 
 承辦人:             承辦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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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 創意領導活力發展計畫）                   100 會計年度概算表(100 年 1 月至 7 月) 

單位：仟元 

名稱 單位 數量 單價 總價 說明(請說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鐘點費 小時 50 1.6 80 99學年度(下) 外聘講師鐘點費.0 

場地租借費 次 3 0.6 1.8 99學年度(下) 領袖人才培育營 

鐘點費 小時 240 0.4 96 99學年度(下)助教鐘點費 

差旅費 人 12 5 60 99學年度(下)縣外-講師差旅費 

教育影片 片 1 3.5 3.5 99學年度(下)生活教育活動影片欣賞 

保險費 人 510 0.04 20.4 99學年度(下)辦理學生保險  

租車費 台 4 3 12
99學年度(下)藝術或康樂性社團參加公演、比

賽租車費 

印刷費 次 1 3.5 3.5 99學年度(下)體驗活動材料 

樂器耗材費 式 1 35 35 99學年度(下)樂器耗材費 

業 
務 
費 

小計 312.2  

餐費 個 350 0.07 24.5 99學年度(下)研習營等活動便當費 

   雜 
支 

小計 24.5  

學生獎勵金 人 16 0.6 9.6 99學年度(下)藝術或康樂性社團參
加校外比賽之學生獎勵金 

獎 
補 
助 
費 

小計 9.6  

經常門小計 346.3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社團教室隔音設備 式 1000 1000 1000 社團教室隔音用 

資本門小計 1000  

100 會計年度總計 1346.3  

 
        承辦人:            承辦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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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創意領導活力發展計畫」實施計畫 

一、緣起 
為使學生能充分活動身心，發展潛在才能，讓學生在分享、互助、利他的觀念中，

參與社團活動，在多元的學習環境中充分發展，以培育具備宏觀願景、積極進取的人生

態度與終身學習習慣之新世紀青年。 

二、目標 
(一)舉辦領導幹部創意領導研習營，以加強學生幹部領導、服務及創新能力，以健全學生

組織發展。 

(二)推動學生社團公共服務，體認對社區、社會及國家的關懷與責任。 

(三)輔導學生承辦校內外活動，以具體目標引導領導實務學習。 

(四)以具體社團公開展演計畫，引導學習及深化學習。 

(五)加強與校外社團交流聯誼，以開拓視野，提高學生參與社團活動興趣，並增長藝能與

見識。 

(六)透由幸福人生多元體驗輔導活動，增進學生對生命多元的認識與經驗，進而能積極，

充滿活力的生活、並能適時表現服務利他的行為舉止。 

三、實施對象：全校師生 

四、實施時間： 
(一)領袖人才培訓於每學期初辦理，並依照行事曆輔導結訓學員承辦校內外活動。 

(二)配合母親節、教師節、校慶…等，辦理校內外公演。 

(三)依照各社團訂定之行事曆辦理公共服務。 

(四)於學期中擇期適時舉辦幸福人生多元體驗輔導活動。 

五、實施內容 
(一)推展領袖人才培訓活動 

(二)輔導承辦校內外活動及公共服務 

(三)推展各藝術類類社團研習及培訓活動 

(四)加強社團與外校之聯誼與合作 

(五)推展社團公開展演活動 

(六)獎勵社團創意發表。 

(七)支援社區公演活動。 

(八)鼓勵由學生或社團自發辦理弱勢關懷活動。 

(九)輔導學生支援校慶、運動會、節日慶典等重大活動，提昇活動企劃能力並安排領導課

程訓練。 

(十)舉辦幸福人生多元體驗輔導活動 

六、經費概算 
 

期程 資本門(仟元) 經常門(仟元) 合計(仟元) 

97 學年度 200 315 515
98 學年度 0 687 687
99 學年度 300 284 584
總    計 500 1286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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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期效益 
(一)每學期培訓學生領袖人才 70 名，以民主、法治、創意推動社團活動。  

(二)養成休閒生活樂趣，發展潛在才能，養成負責任、守紀律、關懷弱勢的人生態度。 

(三)學生由公共服務中，體認對社區、社會及國家的關懷與責任。 

(四)推展各類社團研習，激發社團幹部或社員之士氣、服務熱誠及相關知能。 

(五)透過與校外學生社團之交流暨聯誼活動，增進學生社團的多元化與積極性，並定期舉

行社團評鑑，考核各學生社團之活動績效。 

(六)舉行藝術類社團公演及觀摩。 

(七)學生於心得分享中，能表達對人生有多元的認識與對生命的珍惜，並能適宜規劃自己

生涯與能積極、充滿活力的生活、及適時表現服務利他的行為舉止。 

八、本計畫經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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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福人生多元體驗輔導活動」實施辦法 
一、依據：１、教育部青少年輔導計劃。 

２、配合教育部「友善校園」方案實施。 
二、目的：透由多元的體驗活動，增進學生對生命多元的認識與經驗，進而能積極，充滿活

力的生活、並能適時表現服務利他的行為舉止。 
三、辦法： 

(一)專題演講： 
１．實施對象：全體學生 
２．實施時間：月日下午 13:10~15:10 
３．實施地點：活動中心 
４．主講：周大觀生命獎章得主的生命課（邀請口足畫家楊恩典小姐） 
5．協助：各班導師、教官 

(二)生命體驗：(孕育這天) 
１．實施對象：全體學生 
２．實施時間：月日(二)升旗至下午 15:00 止 
３．方式：由各班自行報名，於活動當日升旗後，將自己的一隻手用三角巾(學生自

備或由學校提供)綁住一天，一切的活動照常進行，於班會課時由導師帶領心得

及寫作分享 
4．主持：陳杏琳老師、朱湄惠老師 
5．協助：各班導師、教官 

(三)影像人生：(相關影片) 
１．實施對象：全體學生 
２．實施時間：__年__月日(三)(第七節班會看並討論) 
３．主持：輔導老師、護理老師、護士阿姨 
４．協助：各班導師、教官 
５．方式：影片欣賞及心得寫作分享 

四、獎勵：凡全程參與(專題演講+影像人生與學習單填寫+體驗活動與習單填寫)的同學，即

記嘉獎壹次。並各年級擇優頒發獎狀給學習單撰寫優良同學。 
五、主辦單位：輔導室 
六、協辦單位：教務處、學務處、教官室、會計室、童軍社。 

各處室協辦工作： 
1.教務處：(1)請通知生命體驗活動當日任課教師此活動(生命體驗~孕育這天)活動事宜，

與當日在任課期間請給予參與該活動的授課班級同學適時引導珍惜生命、

保護自己的重要，進而要尊重身邊身心有障礙的同學，並給予適宜的協助。 
(2)提供錄影機、腳架設備。 

2.學務處：(1)請學務處協助各班導師，於本活動實施期間處理各班狀況。 
(2)各班導師:請於上述三項活動進行期間，能給予該班同學適時指導與協助處

理相關困難事宜。 
3.教官室：請於上述三項活動進行期間，協助集合各班同學、點名與秩序的維持及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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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困難事宜。 
4.總務處：演講活動場地提供設備與協助錄影。 
5.童軍社：於體驗活動當日升旗時，協助參與體驗活動各班綁好揹蛋，並於當日下課期

間巡視參與本活動各班同學三角巾脫落的事宜處理。 
6.會計室：經費支應 

七、經費：輔導室及優質化經費項下支應 
八、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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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福人生多元體驗輔導活動」實施辦法 
一、依據：１、教育部青少年輔導計劃。 

２、配合教育部「友善校園」方案實施。 
二、目的：透由多元的體驗活動，增進學生對生命多元的認識與經驗，進而能積極，充滿活

力的生活、並能適時表現服務利他的行為舉止。 
三、辦法： 

(一)影像人生：(影片：心中的小星星，長度分) 
１．實施對象：全體學生 
２．實施時間：__年__月日下午 
３．主持：輔導主任 
４．協助：各班導師、教官 
５．方式：影片欣賞+心得分享+學習單(每班 2 名) 

(二)專題演講： 
１．實施對象：全體學生 
２．實施時間：年月日(三)下午 13:10~15:00 
３．實施地點：學生活動中心 
４．主講：邀請李偉文醫師蒞校演講 
5．協助：各班導師、教官 

(三)不同生命的見證：(身心障礙學生樂團表演~富邦文教基金會策劃贊助) 
１．實施對象：全體學生 
２．實施時間：年月日(三)下午 13:10~15:00 止 
３．實施地點：學生活動中心 
4．主持：輔導主任 
5．協助：各班導師、教官 

(四)體驗活動:五月感恩活動週 
１．實施對象：全體學生 
２．實施時間：年月日(母親節當週) 
３．實施地點：各班教室、川堂 
4．主持：輔導主任 
5．協助：各班導師、教官 
6．方式:感恩之文(出版感恩專刊)、感恩之音(中午用餐時間播放感恩音樂)、感恩之

行(免費郵寄感恩卡) 
(五)體驗活動:【擁抱相土與族群】參訪花蓮族群部落體驗活動 

實施對象：高三學生 
實施時間：年月日(5 月學測後) 
實施地點：花蓮某族群部落參訪 

四、獎勵：凡習單撰寫優良同學即贈小禮份乙份。 
五、主辦單位：輔導室 
六、協辦單位：教務處、學務處、教官室、會計室、童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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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處室協辦工作： 
1.教務處：(1)請通知體驗活動當日任課教師於各活動後，在授課班級加入生命教育教材，

進而要尊重身邊身心有障礙的同學，並給予適宜的協助。 
(2)演講活動當日提供錄影機、腳架設備。 

2.學務處：(1)請學務處協助各班導師，於本活動實施期間處理各班狀況。 
(2)各班導師：請於上述三項活動進行期間，能給予該班同學適時指導與協助

處理相關困難事宜。 
3.教官室：請於上述三項活動進行期間，協助集合各班同學、點名與秩序的維持及處理

各班緊急狀況事宜。 
4.總務處：演講活動當日於活動場地提供設備與協助錄影。 
5.會計室：經費支應 

七、經費：輔導室及優質化經費項下支應 
八、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 



 

 74

高級中等學校「新世紀領導人才初階培育營」第九期北一區實施辦法 

 
壹、依據：國立暨台灣省私立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新世紀領導人才培育計畫辦理。 

貳、目標： 

一、提供多元學習機會，透過課程研習，使學生在全人化的教育理念中獲得充分發展，

以培養積極進取的人生態度與終身學習的習慣。 

二、培養學生分享、互助、利他的觀念，擴大其學習視野，以培育具備宏觀願景之新世

紀青年。 

三、強化學生領導知能訓練，以協助學校學生事務之推展，並培育青年領導人才及建立

人才資料庫。 

參、主辦單位：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肆、承辦單位：國立花蓮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伍、參加對象：宜蘭縣、基隆市、台北縣、桃園縣、花蓮縣、金馬地區等，經由教育部中部

辦公室辦理新世紀領導人才初階培育營遴選之學生。 

陸、參加人數：110 位學員。 

柒、研習時間：九十九年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 

捌、研習地點：國立花蓮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玖、課程內容說明：（課程表陸續建構中） 

拾、「教育部部訂課程綱要」： 

一、群組一：變遷與學習（社會變遷的模式與意義、個人發展的歷程與規劃、變遷社

會中個體的適應之道、未來變遷趨勢預測與批判） 

二、群組二：領導的特質與能力（統整與辯證能力的建立、建構認知圖與系統思考、自

我知識體系發展） 

三、群組三：科技與文化（探討多元文化、宏觀世界多元文化） 
拾壹、其他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訂並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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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花蓮高商『愛心關懷系列活動-禪光育幼院參訪』實施辦法 

 

一、目的：配合教育部「品德教育」計畫，及本校「優質化 97-5 創意領袖活力

發展計畫」辦理，藉以推動學生社團公共服務及社區關懷，增加學

生對生命多元認識，建立積極進取人生觀。 

二、主辦單位：國立花蓮高商學務處訓育組 

三、辦法： 

1、指導老師：淨心社鄧美美老師 

2、方式：(1)校內物資勸募。(2)參訪育幼院 

3、成員：(1)校內物資勸募:全校師生。 

(2)參訪育幼院:淨心社 

4、日期地點： 

(1)物資勸募:98年10月2物資勸募:98年10月28日12:30~14:00

於花蓮高商泗水園。 

(2)參訪育幼院:98 年 11 月 4 日 13:00~15:00 於花蓮縣新城鄉禪

光育幼院 

四、經費：由花蓮高商優質化項下經費支應。 

五、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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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花蓮高商「第三屆領袖人才培訓研習營」實施辦法 

 

壹、 依據：依據國立暨臺灣省私立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新世紀領導人才培育 計劃

及優質化 97-5 創意領導活力發展計畫實施辦理。 

貳、活動目標： 

一、透過體驗課程，激發學生潛能超越自我，培養團隊合作精神，強化領

導知能，建立熱誠服務的人生態度；『認識自我、開發潛能』配合『探

索教育』課程，引導青少年領袖更寬廣的學習領域。 

二、提供多元學習，透過課程研習，使學生幹部在全人化的教育理念中獲

得充分發展，以培養積極進取的人生態度與終生學習的習慣。 

三、培養學生分享、互助、利他的觀念，擴大其學習視野，以培育具備宏

觀願景之新世紀青年。 

四、強化學生知能訓練，以協助學校學生事務之推展。 

參、主辦單位：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肆、承辦單位：國立花蓮高商。 

伍、參加對象：花蓮縣高中職幹部及教師。 

陸、參加人數: 126 名學生及及部分教師。 

柒、研習時間：98 年元月 20-22 日（星期三、四、五），三天二夜。 

捌、研習地點：國立花蓮高商(校址:花蓮市中山路 418 號) 

救國團花蓮學苑(花蓮市公園路 40-11 號)。 

玖、課程內容說明：課程設計以培養國家未來領袖為主軸，安排專題講座，結

合探索教 育、團體活動和藝術活動等多元方式辦理(如附

件課程表)。 

拾、經費：由教育部下授經費補助，學生免繳費用。 

拾壹、其他:全程參與學員頒與結業證書，參與分組研習課程教師核予研習時數。 

拾貳、聯絡人:國立花蓮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訓育組林孟瑩組長 03-8312231。 

拾參、承辦有關人員從優敘獎。 

拾肆、本計劃經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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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週感恩活動實施辦法 
一、 目的: 

（一）透過活動培養學生多元發展，實踐民主自由，互助合作之精神，並營造聖誕佳節氣

氛，以增進學生對節日的認識及對事物的感恩。 

（二）激發學生榮譽心與責任感，因應文化交流，建立正確價值觀。 

 

二、指導單位:國立花蓮高商學務處 

三、主辦單位:國立花蓮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班聯會 

四、實施對象:全校師生 

五、實施時間:九十八年十二月二十日至九十八年十二月二十五日 

六、活動地點:符合活動配合要項場所。 

七、活動內容： 

（一）分定點舉辦康樂活動五大項目。（活動中包含聖誕感恩歌曲競賽、聖誕樹認養佈置、

許願卡營造佳節氣氛、真心話感恩交流、親淨海岸守護地球─健走淨灘平安遊。） 

（二）活動所需資料，由主辦單位統一印製予各參加人員，據以配合實施。 

（三）康樂活動課程亦予評比獎勵，藉以提高學習參與效果。 

（四）活動內容及評分標準 

聖誕樹佈置評分比例 

環保 30% 

創意 40% 

外觀 20% 

符合主題 10% 

 

歌唱比賽評分比例 

時間及地點 98 年 12 月 25 日星期五 16:00~28:00 學生活動中心 

創意 30% 

歌唱(技巧、音色、音準) 30% 

台風 20% 

造型 20% 

個人賽 

伴唱 10% 

創意 30% 

歌唱(技巧、音色、音準) 30% 

整體感及默契 20% 

造型 10% 

團體賽 

伴唱 10% 

七星潭親淨海岸 守護地球活動當日活動流程表 

活動時間 

98 年 12 月 20 日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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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經費來源：活動費用由學生班聯會費及 98 年優質化 97-5 項下支付，內容含： 

（一）支出預算表   

七星潭淨灘活動支出預算表 

項目 單位 數量 金額 合計 

遊覽車 輛 5 2,500 12,500 

保險費 位 225 40 9,000 

餐費 個 225 70 15,750 

聖誕音樂支出預算表 

項目 單位 數量 金額 合計 

聖誕音樂 CD 張 2 39 78 

許願卡佈置預算表 

項目 單位 數量 金額 合計 

魔帶 綑 10 20 200 

聖誕感恩歌曲競賽 

項目 單位 數量 金額 合計 

燈光音響 次 1 13,000 13,000 

08:00~09:00 報到時間 報到領取闖關卡(需捐贈 3張 11~12 月發票) 

09:00~10:00 
活動開幕 

(來賓致詞) 

來賓致詞 

宣示活動開始 

10:00~11:00 健走慢跑遊七星 用慢跑的方式繞步道一圈回到舞臺(第一關) 

10:00~11:00 
手護七星 

還我淨洋 
一起動手整理七星潭(第二關) 

11;30~13:10 休息 用餐休息 

13:40~16:30 
聯合社團表演 

(摸彩) 

參與之社團表演 

摸彩活動 

16:30~17:00 大合照 留下美好回憶及足跡(發紀念品)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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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執掌分配 

班級 姓名 座號 職掌 備註 

英二乙 彭姿尹 13 總籌  

資二甲 張雯琦 32 副籌  

資三甲 姜學良 14 監督  

會三甲 劉曉雯 7 組長  

英三甲 曾美茹 33 組長  

資一乙 王境霆 14 組長  

 

十、附則： 

（一）活動之工作人員，皆由主辦單位負責。 

（二）歌唱競賽由主辦單位之康輔人員主持。 

（三）活動所需之各項器材皆由主辦單位統籌供應。 

（四）主辦單位所需之交通車輛，由主辦單位協調交通公司洽訂高級遊覽車（車齡四年內），

並訂定雙方租車契約。 

（五）活動過程，主辦單位若欲實施錄音、錄（攝）影者，請自行準備相關器材。 

十一、本計劃經校長核准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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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公共服務教育實施辦法 
99 年 2 月 24 日修訂 

一、目的：培養學生刻苦耐勞、自動自發、樂於助人之精神，激發學生對學校、社區、社會、

國家之關懷及責任感。 

二、對象：本校日間部一、二年級學生。 

三、時數：每位學生參與公共服務每學期至少九小時，簽證服務時數不夠，需於三年級時補

足。 

四、範圍：學生參與下列各項服務為公共服務之範圍： 

(一)校園及社區環境整潔及綠化美化。 

(二)校園資源回收整理。 

(三)本校及校際活動不支薪之服務義工。 

(四)社團校外服務（需有指導老師帶隊）。 

(五)擔任各處、室、館、科義工。 

(六)其他由學務處解釋得列為公共服務之事項。 

五、方式： 

(一)各班於班會時間討論出該班願意提供之服務事項，以方便公共服務申請單位整班派

遣。 

(二)本校各處室館主任、組長、科主任、導師、專任教師、社團指導老師及學務人員視

需要提出，填妥公共服務需求申請表，並請單位主管核准後公佈，由學生自動報名

參加。 

(三)學生參與公共服務，必須有專人負責分配工作並督導之。 

(四)本校全體教職員工，對於學生參與公共服務均有協助推動與輔導之責。 

六、簽證：由本校相關處室館主任、組長、科主任、導師、專任教師、社團指導老師及學務

人員在「國立花蓮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學習護照」依下列規定認證簽章： 

(一)對學生完成服務或提供之服務成效良好者，認證單位應予以簽證。 

(二)學生學習護照遺失要求補簽證，認證單位應依原存資料（申請表）認證簽章。 

七、獎勵： 

(一)學生參與公共服務之表現，除可作為導師考核學生操行成績參考外，並為學生升學

推薦甄試或申請入學及就業推薦等之重要參考。 

(二)學生申請校內外各項獎學金時，公共服務時數得列為審查條件之一。 

(三)學生申請校內工讀時，前一學期公共服務時數未達九小時者，不得申請。 

(四)每學期結束核算參與公共服務時數:每滿十小時，記嘉獎壹次(原辦法:滿二十小時
者，另記嘉獎壹次；滿三十小時者，另記小功壹次；滿四十小時者，另記小功兩次)。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